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第 165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13 年 12 月 4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地 點：臺北校區 3樓 A301 國際會議廳 

主 席：陳清溪 校長 

記 錄：陳乃禎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前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第164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前次會議提案 提案單位 決議內容及執行情形 

案由一：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

寧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提請審

議。 
研發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已送113年 11月 6日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參、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教務處招生中心 

案由一：修正「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112 學年度招生固生獎勵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一、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1。 

二、議決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 附件順序： 

附件 1-1：修正對照表 

附件 1-2：修正要點 

附件 1-3：現行要點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二：修訂「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場地管理與租用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一、為落實管理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擬限制出組場域使用大陸廠牌資通訊設備，依 111

年 9 月 21 日臺教資四字第 1112703805 號函辦理，條文修正對照表詳見【附件 2-1】，修

正後全文，詳見【附件 2-2】。 

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請資圖中心滾動公告相關產品。 

 

◼ 附件順序： 

附件 2-1：修正對照表 



   
 

附件 2-2：修正要點 

附件 2-3：現行要點 

肆、臨時動議 

無 

伍、主席指示 

(略) 

陸、散會(上午 10 時 50 分) 

  



   
 

附件 1-1 修正對照表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招生固生獎勵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要點 現行要點 說明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113 學

年度招生固生獎勵要點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112 學

年度招生固生獎勵要點 

修改學年度 

八、招生績效獎勵金發放方式： 

（一）各系科之招生績效獎勵

金計算方式如下： 

1.每位新生 800元計算為

原則，新生註冊人數以

每年 10 月 15 日為基準

日。 

2.各系科當年度招生獎

勵金發放人數（X）之

計算方式為：X=A-B-

C+D+E 
(1) A-當學年度新生註

冊人數 

(2) B-前 1 學年度各系

科新增休學人數 

(3) C-前 1 學年度各系

科新增退學人數 

(4) D-前 1 學年度各系

科寒暑假轉學註冊

人數 

(5) E-前 1 學年度復學

註冊人數 

3.休退學人數不列計延修

生。 

  (二）全校新生註冊率達 85%

（含）以上，且系科各

學制之新生註冊率單班

達 90%（含）、雙班達

85%（含）以上者，以

學制為單位發給招生績

效獎勵金 2 萬元。 

(一)(二)兩項合計金額共計 80

萬元。 

（三）全校新生註冊率達 85%

（含）以上，發給校長

室、教務處、學務處、

總務處及招生中心等行

政單位 20 萬元招生績

效獎勵金。 

八、招生績效獎勵金發放方式： 

（一）各系科之招生績效獎勵

金計算方式如下： 

1.每位新生 800元計算為

原則，新生註冊人數以

每年 10 月 15 日為基準

日。 

2.各系科當年度招生獎

勵金發放人數（X）之

計算方式為：X=A-B-

C+D+E 
(1) A-當學年度新生註

冊人數 

(2) B-前 1 學年度各系

科新增休學人數 

(3) C-前 1 學年度各系

科新增退學人數 

(4) D-前 1 學年度各系

科寒暑假轉學註冊

人數 

(5) E-前 1 學年度復學

註冊人數 

3.休退學人數不列計延修

生。 

  (二）全校新生註冊率高於前

一學年度，且系科各學

制之新生註冊率單班達

90%、雙班達 85%以上

者，以學制為單位發給

招生績效獎勵金 2 萬

元。 

(一)(二)兩項合計金額共計80

萬元。 

（三）全校新生註冊率高於

前一學年度時，發給校

長室、教務處、學務

處、總務處及招生中心

等行政單位 20 萬元招

生績效獎勵金。 

1.基本額（每位新生

800 元）人數計算仍

以新生註冊率計算 

2.因應少子女化現況，

修改獎勵標準 

3.文字修正，比例增加

（含）以上 



   
 

 

附件 1-2 修正條文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113 學年度招生固生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第 6 次招生委員會通過 

一、為獎勵全體教職員工生推動各項招生事務，及因應本校招生現況，特訂定「康寧

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招生固生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適用範圍： 

（一）日間學士班：含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及轉學考等入學管道。 

（二）五年制專科班：含優先免試、聯合免試、續招及聯合轉學考等入學管道。 

三、適用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 

四、獎勵金額：每名新生以新臺幣 2,000 元為上限計算。新生係指完成註冊程序者。 

五、獎勵核算之佐證資料確認： 

（一）教職員工生需至本校「招生資訊網」之「新生經營登錄系統」填寫經營資

料，經審核通過，方可計算。 

（二）若有重複經營狀況，則以登錄順序、經營內容等相關資訊為判別之標準。

若無法判斷時，則招生獎金平均分配給各經營者。 

六、核算截止時間： 

（一）日間學士班： 

1.繁星推薦：繁星分發放榜前一日。 

2.個人申請：個人申請分發放榜前一日。 

3.登記分發：登記分發放榜前一日。 

4.轉學考：學士班轉學考報名截止日。 

（二）五年制專科班： 

1.優先免試：優先免試放榜前一日。 

2.聯合免試：聯合免試登記分發前一日。 

3.續招：續招報名截止日前一日。 

4.轉學考：五專聯合轉學考報名截止日。 

七、招生獎勵金發放時間每年 10 月 15 日起進行獎勵金確認與核銷作業。 

八、招生績效獎勵金發放方式： 

（一）各系科之招生績效獎勵金計算方式如下： 

1.每位新生 800 元計算，新生註冊人數以每年 10 月 15 日為基準日。 

2.各系科當年度招生獎勵金發放人數（X）之計算方式為：X=A-B-C+D+E 

(1) A-當學年度新生註冊人數 

(2) B-前 1 學年度各系科新增休學人數 

(3) C-前 1 學年度各系科新增退學人數 

(4) D-前 1 學年度各系科寒暑假轉學註冊人數 



   
 

(5) E-前 1 學年度復學註冊人數 

3.休退學人數不列計延修生。 

  (二）全校新生註冊率達 85%（含）以上，且系科各學制之新生註冊率單班達

90%（含）、雙班達 85%（含）以上者，以學制為單位發給招生績效獎勵

金 2 萬元。 

(一)(二)兩項合計金額共計 80 萬元。 

（三）全校新生註冊率達 85%（含）以上，發給校長室、教務處、學務處、總

務處及招生中心等行政單位 20 萬元招生績效獎勵金。 

九、班級導師固生獎勵金（個人）：以每年 3 月 15 日及 10 月 15 日班級學生人數為計

算基準日，期間未有學生休、退學之班級，加發一個月導師費；若有一位導師以

上經營該班級，則依比例發放。 

  發放計算時程： 

  上學期：前一年度 3 月 16 日至當年度 10 月 15 日 

   下學期：當年度 10 月 16 日至次年度 3 月 15 日 

十、本要點獎勵之金額及項目得視學校預算酌予增減。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1-3 現行條文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112 學年度招生固生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25 日第 153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獎勵全體教職員工生推動各項招生事務，及因應本校招生現況，特訂定「康寧

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招生固生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適用範圍： 

（一）日間學士班：含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分發入學及轉學考等入學管道。 

（二）五年制專科班：含優先免試、聯合免試、續招及聯合轉學考等入學管道。 

三、適用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 

四、獎勵金額：每名新生以新臺幣 2,000 元為上限計算。新生係指完成註冊程序者。 

五、獎勵核算之佐證資料確認： 

（一）教職員工生需至本校「招生資訊網」之「新生經營登錄系統」填寫經營資

料，經審核通過，方可計算。 

（二）若有重複經營狀況，則以登錄順序、經營內容等相關資訊為判別之標準。

若無法判斷時，則招生獎金平均分配給各經營者。 

六、核算截止時間： 

（一）日間學士班： 

1.繁星推薦：繁星分發放榜前一日。 

2.個人申請：個人申請分發放榜前一日。 

3.登記分發：登記分發放榜前一日。 

4.轉學考：學士班轉學考報名截止日。 

（二）五年制專科班： 

1.優先免試：優先免試放榜前一日。 

2.聯合免試：聯合免試登記分發前一日。 

3.續招：續招報名截止日前一日。 

4.轉學考：五專聯合轉學考報名截止日。 

七、招生獎勵金發放時間每年 10 月 15 日起進行獎勵金確認與核銷作業。 

八、招生績效獎勵金發放方式： 

（一）各系科之招生績效獎勵金計算方式如下： 

1.每位新生 800元計算為原則，新生註冊人數以每年 10月 15日為基準日。 

2.各系科當年度招生獎勵金發放人數（X）之計算方式為：X=A-B-C+D+E 

(1) A-當學年度新生註冊人數 

(2) B-前 1 學年度各系科新增休學人數 

(3) C-前 1 學年度各系科新增退學人數 

(4) D-前 1 學年度各系科寒暑假轉學註冊人數 



   
 

(5) E-前 1 學年度復學註冊人數 

3.休退學人數不列計延修生。 

  (二）全校新生註冊率高於前一學年度，且系科各學制之新生註冊率單班達 90%、

雙班達 85%以上者，以學制為單位發給招生績效獎勵金 2 萬元。 

(一)(二)兩項合計金額共計 80 萬元。 

（三）全校新生註冊率高於前一學年度時，發給校長室、教務處、學務處、總

務處及招生中心等行政單位 20 萬元招生績效獎勵金。 

九、班級導師固生獎勵金（個人）：以每年 3 月 15 日及 10 月 15 日班級學生人數為計

算基準日，期間未有學生休、退學之班級，加發一個月導師費；若有一位導師以

上經營該班級，則依比例發放。 

  發放計算時程： 

  上學期：前一年度 3 月 16 日至當年度 10 月 15 日 

   下學期：當年度 10 月 16 日至次年度 3 月 15 日 

十、本要點獎勵之金額及項目得視學校預算酌予增減。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2-1 修正對照表 

場地管理與租用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第 10 條 

凡申請使用場地者，不得有下列

情事，否則立即停止其使用權，

校外單位其已繳費用不予退還。 

一、 違背法令、善良風俗者。 

二、 使用內容與申請事項不符

或違背本辦法者。 

三、 活動有損場地或設備之虞

者。 

四、 借用本校場地，不得使用

危害國家資安之資通訊產

品(如大陸廠牌資通訊產

品、軟體、硬體及服務) 。 

 

第 10 條 

凡申請使用場地者，不得有下

列情事，否則立即停止其使用

權，校外單位其已繳費用不予

退還。 

一、 違背法令、善良風俗者。 

二、 使用內容與申請事項不符

或違背本辦法者。 

三、 活動有損場地或設備之虞

者。 

 

為落實管理危害國家資通安

全產品 

 

 

 

 

 

 

 

 

 

 

  



   
 

 

附件 2-2 修正後全文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場地管理與租用辦法 

民國104年9月14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104年9月22日校務會議訂定 

民國113年x月x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1條 為有效管理、充分利用學校資源，特訂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場地管理與租用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所稱場地係指各單位所負責管理之場所，除供本校使用外，並得提供外機構、團體

租用﹝以下簡稱校外單位﹞，但以本校教職員生之使用為優先，其相關管理原則由管理單

位視實際需要訂定之。 

第3條 各場地收費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另訂「收費標準表」並經行政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第4條 本校各單位需使用場地者，應填具申請書，交相關管理單位核准後，方可使用。 

校外單位，須於使用前四週先填具「校外單位場地借用申請表」申請，經本校同意後，並

應於使用前三天繳清全部費用完成租用手續，逾期未繳取消商借權。 

本校場地設備供校外單位長期租借使用，管理單位需與租用單位訂定合約，以明確雙方需

遵守相關之權利義務，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始生效力。 

第5條 校外單位不得轉租他人，因故停租時，須於三日前備文通知管理單位，經本校核准後，始

退還所繳費用百分之九十，否則概不退費。 

借用單位如因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無法履約，於書面說明並經學校審核後，得全額

退還預繳費用。 

本校如遇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以致場地無法依約提供使用，借用單位得提出延期或退費

之要求，但本校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為考量本校緊急使用場地之需要，本校有權要求取消借用並退還所有已繳費用，或要求延

期，且不負任何賠償或補償之責任。 

第6條 學生社團申請使用學生活動中心，應透過學務處辦理。 

第7條 使用場地者，應負維護公物、保持清潔、遵守秩序之責任。如欲變更本校佈置、設備時，

應先經管理單位同意，由使用者自行處理。 

第8條 使用者之相關公佈事宜，以利用本校公佈欄或租借海報架為原則。 

借用單位攜進至本校之財物、設備、資料等，應自行保管，如有遺失或毀損，本校概不負

責。 

第9條 活動結束後使用者應立即自行清理場地、恢復原狀，並通知管理人員查驗，如有損壞者，

則應負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之責；無誤後始退還保證金。 

借用者須嚴守申請使用時間、地點，不得逾時占用場地或越區使用，經場地管理人同意逾

時使用者，應按比例收費。 

第10條 凡申請使用場地者，不得有下列情事，否則立即停止其使用權，校外單位其已繳費用不予

退還。 

一、 違背法令、善良風俗者。 

二、 使用內容與申請事項不符或違背本辦法者。 

三、 活動有損場地或設備之虞者。 

四、 借用本校場地，不得使用危害國家資安之資通訊產品(如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軟體、

硬體及服務) 。 

第11條 各場地內禁止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並嚴禁攜帶任何易燃、爆裂物等違禁品入內。 



   
 

第12條 管理單位應於各場地使用後檢查各項設備之完整性，以確保場地之整潔及正常使用。 

第13條 校外單位應尊重本校之日常作息。 

第14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2-3   修正前全文 

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場地管理與租用辦法 

民國104年9月14日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104年9月22日校務會議訂定 

 

                                           

第1條 為有效管理、充分利用學校資源，特訂定「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場地管理與租用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所稱場地係指各單位所負責管理之場所，除供本校使用外，並得提供外機構、團體租用﹝以

下簡稱校外單位﹞，但以本校教職員生之使用為優先，其相關管理原則由管理單位視實際需要訂定

之。 

第3條 各場地收費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另訂「收費標準表」並經行政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 4 條 本校各單位需使用場地者，應填具申請書，交相關管理單位核准後，方可使用。 

         校外單位，須於使用前四週先填具「校外單位場地借用申請表」申請，經本校同意     

         後，並應於使用前三天繳清全部費用完成租用手續，逾期未繳取消商借權。 

         本校場地設備供校外單位長期租借使用，管理單位需與租用單位訂定合約，以明確雙 

         方需遵守相關之權利義務，並簽請 校長核定後，始生效力。 

第 5 條 校外單位不得轉租他人，因故停租時，須於三日前備文通知管理單位，經本校核准 

         後，始退還所繳費用百分之九十，否則概不退費。 

         借用單位如因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無法履約，於書面說明並經學校審核後，得     

         全額退還預繳費用。 

         本校如遇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以致場地無法依約提供使用，借用單位得提出延期或    

         退費之要求，但本校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為考量本校緊急使用場地之需要，本校有權要求取消借用並退還所有已繳費用，或要   

         求延期，且不負任何賠償或補償之責任。 

第 6 條 學生社團申請使用學生活動中心，應透過學務處辦理。 

第 7 條 使用場地者，應負維護公物、保持清潔、遵守秩序之責任。如欲變更本校佈置、設備   

         時，應先經管理單位同意，由使用者自行處理。 

第 8 條 使用者之相關公佈事宜，以利用本校公佈欄或租借海報架為原則。 

         借用單位攜進至本校之財物、設備、資料等，應自行保管，如有遺失或毀損，本校概  

         不負責。 

第 9 條 活動結束後使用者應立即自行清理場地、恢復原狀，並通知管理人員查驗，如有損壞    

         者，則應負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之責；無誤後始退還保證金。 

         借用者須嚴守申請使用時間、地點，不得逾時占用場地或越區使用，經場地管理人同   

         意逾時使用者，應按比例收費。 

第 10 條 凡申請使用場地者，不得有下列情事，否則立即停止其使用權，校外單位其已繳費用  

         不予退還。 

         一、   違背法令、善良風俗者。 

         二、   使用內容與申請事項不符或違背本辦法者。 



   
 

         三、  活動有損場地或設備之虞者。 

第 11 條 各場地內禁止吸煙、嚼食檳榔及口香糖，並嚴禁攜帶任何易燃、爆裂物等違禁品入  

         內。 

第 12 條 管理單位應於各場地使用後檢查各項設備之完整性，以確保場地之整潔及正常使用。 

第 13 條 校外單位應尊重本校之日常作息。 

第 14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